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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8 

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 

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 
 
 
 

  决议草案 
 
 

  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 
 
 

 大会， 

 回顾其 1965 年 12 月 20 日第 2099(XX)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

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促进更好地了解国际法，作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手段，  

 重申协助方案是联合国的一个核心活动，近半个世纪以来，该方案为联合国

努力促进更好地了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 

 又重申对国际法培训和传播的需求日增，这给援助方案带来了新的挑战，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协助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1
 以及该报告所载协助

方案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有大会 2009 年 12 月 16 日第 64/113 号决议，但如秘书长

报告所述，2010-2011 两年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金的方案预算还是缩减， 

 认为在所有大学的法律学科教学中，国际法应占有适当地位， 

 深信应该鼓励各国、各国际和区域组织、大学和机构进一步支持协助方案，

并为促进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进行更多的活动，尤其是对发展中

国家人员特别有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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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在实施该协助方案时，最好尽量利用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大学、

机构和其他方面提供的资源和便利， 

 又重申希望对于在国际法研究金方案范围内举行的讨论会，指定讲演人时，

会考虑到确保各主要法系均有代表和在各地理区域间取得均衡的必要性， 

 1. 重申授权秘书长依照其提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2
 所载指导方

针和建议，在 2011 年开展该报告所列活动，其中包括： 

 (a) 提供参照协助方案总体资源情况确定的若干研究金，发给发展中国家合

格候选人，供其在 2011 年参加海牙国际法研究金方案； 

 (b) 提供参照协助方案总体资源情况确定的若干研究金，发给发展中国家合

格候选人，供其在 2011 年出席区域国际法课程； 

并酌情从经常预算所列经费中以及用响应下文第18至 20段的请求而专为这些研

究金提供的自愿捐款支付以上活动所需的经费； 

 2. 授权秘书长在 2011 年通过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海洋法纪念研

究金，提供至少一个奖学金名额，但须视有无专门向该研究金基金提供的新自愿

捐款而定； 

 3. 赞赏秘书长 2010 年在协助方案框架内努力加强、扩大和增进国际法培

训和传播活动； 

 4. 请秘书长考虑接纳愿意负担全部参与费用的国家的人选参加协助方案

各构成部分的活动； 

 5. 又请秘书长在2011年依照第64/113号决议的规定继续为协助方案的方

案预算提供所需资源，确保该方案持续有效； 

 6. 还请秘书长考虑到其报告
3
 第 65 段的意见，继续为协助方案下一个两

年期和以后的两年期方案预算提供所需资源，确保该方案持续有效，尤其是定期

安排国际法区域课程，确保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能继续办下去； 

 7. 认识到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写的联合国法律出版物的重要性，并大力鼓

励继续予以出版； 

 8. 欣见法律事务厅努力更新联合国法律出版物，特别赞扬编纂司的桌面出

版举措大有助于其出版物的及时发行； 

 9. 鼓励法律事务厅继续维持和扩充秘书长报告
3
 附件一所列网站，作为传

播国际法材料以及进行高深法律研究的宝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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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认识到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十分重要，对世界各地国际法教学和

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敦促各国提供自愿捐助，使编纂司能够继续进一步发

展该图书馆； 

 11. 鼓励使用实习生和研究助理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编制材料； 

 12. 欣见如秘书长报告所述，法律事务厅在协助方案框架内开展国际法方面

的培训和技术援助活动，并鼓励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开展这些活动； 

 13. 赞扬编纂司对国际法研究金方案采取节约措施，以保持为这一综合国际

法培训方案提供研究金的份数； 

 14. 赞赏海牙国际法学院继续对协助方案作出宝贵贡献，使国际法研究金方

案的人选能够结合该学院的课程出席和参加研究金方案； 

 15. 赞赏地注意到海牙国际法学院对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作

出的贡献，并吁请会员国和有关组织对该学院请求继续给予支持并于可能时提供

更多捐款的呼吁给予积极的考虑，使该学院能够进行活动，特别是与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夏季课程、区域课程和方案有关的活动； 

 16. 欣见编纂司努力恢复国际法区域课程的活力，将这些课程作为重要的培

训活动来举办； 

 17. 赞赏大韩民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分别于2010年在首尔、2011

年亚的斯亚贝巴举办区域课程； 

 18. 请秘书长继续宣传协助方案，并定期邀请会员国、大学、慈善基金会和

关心此事的其他国家与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个人，对协助方案经费作出自愿捐

助，或以其他方式协助方案的执行和可能的扩展； 

 19. 再次请会员国和关心此事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对国际法研究金方案和联

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作出自愿捐助，并向为此目的作出自愿捐助的会员国、机

构和个人表示感谢； 

 20. 特别敦促各国政府作出自愿捐助，以供法律事务厅编纂司举办国际法区

域课程，作为对国际法研究金方案的重要补充，从而减轻可能主办课程的国家的

负担，使其能够定期举办区域课程； 

 21.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报告 2011 年协助方案的执行情况，包

括关于上文第 5 段的要求的资料； 

 22. 又请秘书长在同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协商后，提出关于其后各年执行协

助方案的建议； 

 23.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